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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台管规〔2023〕2号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关于
进一步引才聚人推动人口落户鼓励措施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直有关部门，省、市驻区有关单位，区属各

国有企业：

为进一步助推我区人口聚集、人才引育，促进人才和劳动力

资源有序流入，集聚城区人气、激发城市活力、发展城市经济，

加快台商区经济社会全方位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

本措施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本措施适用于措施发布生效期内首次将户籍登记于本辖区

内的创业、就业及居（租）住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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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扶持措施

（一）简化落户条件。对实际在我区居（租）住、购房、就

业、创业等生产生活的人员，均可凭相关材料在我区申请办理户

籍登记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）

（二）发放落户奖励。参照泉州市“涌泉行动”政策，对新落

户本区的本科及以上、大专、中专（高中）应届毕业生分别给予

1万元、6千元、3千元的一次性生活补助及每人每月按个人缴

纳的给予 50%社保补助（在本区参保缴费的，社保补助时限不

超过 24个月）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生保障局、财政金融与国资

局）

（三）强化教育保障。新落户居民的随迁子女可申请就近就

读片内学校，由教育部门根据落户时间、住房产权、实际居住等

条件按政策规定按序优先安排，保障就近入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教育文体旅游局）

（四）发放购房补助。对新落户我区人员购买本区新建（一

手房）商品住房的，新落户第一年购买的，给予一万元一次

性补助；第二年购买的，给予两万元一次性补助；第三年购

买的，给予三万元一次性补助；第四年购买的，给予四万元

一次性补助；第五年购买的，给予五万元一次性补助，封顶 5
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、财政金

融与国资局）

（五）给予租房补助。对新落户我区并租住在区属国有企



— 3 —

业负责物业管理的小区住房的，可给予三年物业费用全额补

助；对新落户并租住在区属国有企业自持的安置房、邻里中

心等房源的，可同时享受“三免三减半”租金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、财政金融与国资局）

（六）给予创业贷款贴息。根据相关政策要求，新落户我区

的，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人员可以个人名义申请贴息创

业贷款，贷款不超过 30万元，贷款期限不超过 2年；新落户人

员在区内创办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，政府以合同签订日

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给予 50%贴息（该企业当

年新招用符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签订一年以上劳动

合同的人员，不满 5人的，贷款不超 50万元；不满 10人的，

贷款不超 100万元，还款期不超 2年）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生

保障局、财政金融与国资局）

（七）鼓励单位引导。对全市大中专、职校、技校等各类院

校，区内经营性劳务派遣公司等中介机构主动引进引导应届毕业

生、劳务派遣人员新落户我区的，对区内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、村（社区）等单位引导并协助其人员新落户我区的，

每新落户一人满 6个月给予院校、劳务派遣公司、企业、村（社

区）300元一次性工作经费奖励；其中，区内各劳务派遣公司、

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单位，为每位新落户人员连

续在我区缴费满 6个月社保（养老保险）的，给予 1000元/人
一次性社保经费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生保障局、教育文体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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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局、科技经济发展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财政金融与国资局）

三、兑现机制

本措施奖补政策与市区两级现行优惠政策类同的，除已

明确在现有政策奖励基础上叠加奖补外，其他奖励政策按“就
高不重复”的原则申请享受。

四、实施附则

（一）本措施具体解释工作由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

会办公室承担。

（二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

2023年 3月 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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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3年3月31日印

发


